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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 營建剩餘土石方定義 

◎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式  

◎ 兩階段申報查核勾稽作業 
◎查核作業 

◎雙向勾稽 

◎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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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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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 
廢棄物 

營建剩餘
土石方 

營建混合物 

廢棄物清理法 

廢棄物清理法(§9, §49)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各縣市自治條例 

廢棄物清理法 



營建剩餘土石方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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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營建署 
綜合計畫組 

現況：政策指導原則 
未來： 
1.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修正 
2. 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法? 

環資部 
水保及地礦署 
土石管理組 

營建廢棄土處理方案 
80年5月2日 函頒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82年-96年修正8次 



營建剩餘土石方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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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署 

直轄市 
政府 

地方制度法 
第18條 下列各款為直轄市自治事項： 

第19條 下列各款為縣 (市) 自治事
項 
六、關於都市計畫及營建事項如下：  

(六) 直轄市營建廢棄土之處理。 

縣(市) 
政府 

中央部會 

自治條例 自治條例 督導作業規定 

督導考核 督導考核 

環保署 
•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 公共工程及公有建築工程營建剩餘
土石方交換利用作業要點 

廢棄物清理法 



甚麼是營建剩餘土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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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營建剩餘土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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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你看營建剩餘
土石方 

等等要來填報兩階段 

(    ) 



甚麼是營建剩餘土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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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工區 不同工區 

(    ) (    ) 



甚麼是營建剩餘土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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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營建剩餘土石方定義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 
本方案所指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之種類，包括建築工
程、公共工程及其他民間工程所產生之剩餘泥、土、
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等，經暫屯、堆置可供回
收、分類、加工、轉運、處理、再生利用者，屬有用
之土壤砂石資源。 
關鍵字： 
1. 營建：工程產出 
2. 剩餘：需運送至工區外 
3. 土石方：泥、土、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等 
符合上述要件需至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申報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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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算營建剩餘土石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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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Controlled Low Strength 
Material，以下簡稱CLSM）係由
水泥、卜作嵐摻料、粒料及水
按設定比例拌和而成之高水灰
比混凝土，必要時得使用化學
摻料(焚化底渣?) 

淨水廠淤泥 
• 重力式 
• 非重力式 



這些算營建剩餘土石方嗎? 

•要娶某，先擔三年咾咕石 

•珊瑚礁岩體(Coral、koraal(荷) 

•碳酸鈣，與大理石成分類似，
但較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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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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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
產出 

土方交換 

可再利用物料 
(標售) 

一般餘土處理 

土資場 

目的事業處理場所 

經政府機關依法核
准之場所 

公共工程 

全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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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提出公共工程出/需土

相關資料

(建議為發包前一年度)

出土：1000方以上

需土：均須提出

於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

務中心網站申報工程資料

(土質、土量、時程)

查詢潛在可能交換對象

1.網站查詢

2.顧問公司協助

3.轄內單位

資訊服務中心15天內回函

告知可能交換對象

提報土方交換工作小組

召開協商撮合會議

協商成功

確定交換對象

更新土方交換申報案件狀

態

土方交換工作小組彙整成

果

可再利用物料發包作業

是

否，距工程發包

前一個月

否，工程發包在即

發包成功

辦理兩階段申報作業

1.查核基本資料表

2.填寫可再利用物料資訊

3.確認土方去處適宜性

一般餘土處理作業

辦理兩階段申報作業

1.查核基本資料表

2.查核月報表

是

聯單審查

出土收土雙向勾稽

估驗計價

聯單審查

結案

否

土方交換 可再利用物料 一般餘土 

處理順序： 

土方處理流程 



為何需要運送憑證(四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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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理法 
第九條 。。。廢棄物、剩餘土石方清除機具應隨車持有載明廢棄物、
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證明文件，以供檢查。 (扣除機具、限
制使用、斷水斷電) 
 
第四十九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沒入清除機具、處理設施或設備：一、清除機具、處理設施
或設備之所有人或使用人未於主管機關依第九條第二項所定期限內清
除處理其廢棄物、剩餘土石方。 二、清除廢棄物、剩餘土石方者，未
隨車持有載明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
理地點之證明文件。 
 
廢棄物清理法施行細則 
第九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所定剩餘土石方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
明文件及其格式，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甚麼是運送憑證(四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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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 
營建廢棄土處理
方案，有規定無
格式，三聯 

86年 
省政府建設廳有
規定格式，無發
布 

89年 
中心提出格式，
高鐵局修正提出
四聯 

90年 
中心依兩階段申報制度修正格式，提
出表1-A，表1-B，表2及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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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向編號編碼原則 
• 流向編號不論是出土或需土均為8碼 

E P C 1 2 3 4 5 

英文字母 阿拉伯數字 

系統依據申報時間產生，不連續且不重複 

系統依據申報工程、場所類型產生 

工程類 
B-民間建築工程、E-公共工程 
L-公有建築工程、K-其他民間工程 

場所類 
D-收容處理場所 
F-單一工程收容場所 



兩階段申報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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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表申報查核 

月報表申報查核 

勾稽 

出土端 收土端 

取得流向編號 取得流向編號 

基本表查核 基本表查核 

申報月報表 申報月報表 

月報表查核 月報表查核 

勾稽/估驗付款 

1 

2 

3 

流向編號啟用 

餘土處理計畫書 



系統資料編修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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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 

申報人 查核人 

資料查核前 資料查核後 資料退件 

申報人 ◎ ◎ 

查核人 ◎ 

資料錯誤、變更設
計我要幫承包商改
嗎? 



系統申報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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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註冊帳號 
Step 2 

基本表申報 
Step 3 

月報表申報 

傳真回函表 餘土處理計畫書 運送憑證 



Step 1 申請帳號_選擇身分 

•系統申報查核權限共7種身分，對應不同填列表
單與系統功能，申報人擇一身分單選，查核人可
依據業務需求複選身分 
• 申報人 
 承包商 
 收容處理場所業者 

• 查核人 
 公共工程查核人 
 公有建築工程查核人 
 民間建築工程查核人(特設建築) 
 民間非建築工程查核人 
 收容處理場所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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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資
訊中心依據申請人
與申請單位用印簽
章資料進行核對，
確認後開通帳號 



Step 1 申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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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原舊版系統使用者帳
號者直接輸入帳號密碼 

 新使用者點選註冊功能 
 選取欲註冊之身分 

1 

2 

3 



申請帳號_承包商/收容處理場所業
者 

*表示為必填欄位 

使用者資料全部都為必填欄位 
特別注意： 
 請填入正確身分證字號 
 承包廠商公司統一編號請確認後填入 
 請填入有效可供電子驗證的Email 
 密碼位數為6碼 
 點選註冊 
 Email驗證信發出通知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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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申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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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讀取Email驗證信 
 點選會員認證連結，重新登入 
 確認狀態 
 下載傳真回函表 
 上傳相關文件 

 

3 

5 4 



Step 1 申請承包商帳號 

 申請人簽名+蓋章 
 公司大小章 

測試承
包商公
司印 

負責
人印 

測試
承包
商印 

測試承包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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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無紙化，表格填寫
用印後請掃瞄電子化 



Step 1 申請帳號_上傳回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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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文件 
資料上傳完成 
帳號完成開通 1 

2 

3 



Step 1 申請帳號_帳號開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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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慢2個工作天，如超過2個工作天請來電 
02-2331-0259 



Step 1 申請帳號_維護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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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姓名變更需來函更新 
要輸入舊密碼才可更新資料 
Email更換後必須再進行Email驗證 
可更新電話、手機、Email、密碼 
帳號停用後呈封存狀態，需重新
驗證才可使用 2 

3 

1 

4 

5 



Step 2 工程申報 

 兩階段申報 
 新增公共工程基本資料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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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新增公共工程基本資料 

 查核序號(系統產生，提供查核人綁定) 
 工程流向編號(系統自動產生) 
 綁定後自動填入 
 綁定後自動填入 
 可直接點選或輸入地址回傳X、Y座標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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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新增公共工程基本資料 

 起始日期不可晚於結束日期 
 申報人姓名綁定 
 土方處理費請填總費用 
 土方產出總量至小數點後3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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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新增公共工程基本資料 

 選取收容處理場所編號查詢 
 確認收容處理場所 
 新增收容處理場所 
 刪除已選取之土方去處 

1 

2 

3 

繼續新增下個土方去處，新增土方交換
去處工程亦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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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新增公共工程月報表 

 點選兩階段申報>公共工程>新增
與修改公共工程月報表 

 系統主動搜尋之前申報的工程案
件，點擊選取 

 新增月報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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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新增公共工程月報表 

 點選土方去處或來源場所編號並
下拉選取 

 輸入各土質土方數量 
 點擊「新增此筆土方去處」 
如有多個土方去處重複步驟1~3 
 如為該案件申報結案月份，勾選
已結案 

 點選新增 
 
 

1 

2 
3 

選擇多筆土方去處或來源後，亦可刪除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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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檢視公共工程月報表 

 列出該工程流向編號所申報的月報表，其中去處合併為多項去處，土質為聯集，
土方量為各去處加總土方量 

 細部資料可點選選取更新，或刪除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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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查核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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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註冊帳號 

Step 2 

基本表 
查核 

Step 3 

月報表 
查核 

回函表 餘土處理計畫書 運送憑證 



Step 1 申請帳號_選擇身分 

•系統申報查核權限共7種身分，對應不同填列表
單與系統功能，申報人擇一身分單選，查核人可
依據業務需求複選身分 
• 申報人 
 承包商 
 收容處理場所業者 

• 查核人 
 公共工程查核人 
 公有建築工程查核人 
 民間建築工程查核人(特設建築) 
 民間非建築工程查核人 
 收容處理場所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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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剩餘土石方資
訊中心依據申請人
與申請單位用印簽
章資料進行核對，
確認後開通帳號 



Step 1 申請帳號_選擇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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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原舊版系統
使用者帳號者直
接輸入帳號密碼 

新使用者點選註
冊功能 

選取欲註冊之身
分 

1 

2 

3 



Step 1 申請帳號_填寫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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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表示為必填欄位 
申請步驟： 
查詢單位名稱 
搜尋所屬機關後填入 
請填入有效可供電子驗證的Email 
密碼位數為6碼 
選擇申請查核權限 
 Email驗證信發出通知 



Step 1 申請帳號_查無機關時 

•本系統所屬機關為根據人事行政局機關名錄製作，
但陸續的組織改造或新機關單位設立，部分機關
使用者若在該處找不到所屬機關，煩請來信告知
增設機關資料 

•欲新增機關資料，請來信提供機關代碼、機關全
銜、隸屬部會 

•除部分公營企業外，私人企業並無查核權限，如
需查核權限，請函詢該工程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或地方政府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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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申請帳號_郵件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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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讀取Email驗證信 
點選會員認證連結，
重新登入 

確認狀態 
下載回函表 
上傳相關文件 

3 

5 4 



Step 1 申請帳號_填寫回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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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簽名+蓋職章 
申請人直屬主管簽名

+蓋職章 

測試主辦主管 測試直屬主管 

幫工程司 
測試主管主辦 

正工程司 
測試主管主辦 

1 2 

呼應無紙化，表格填寫
用印後請掃瞄電子化 



Step 1 申請帳號_上傳回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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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文件 
資料上傳完成 
帳號完成開通 

1 

2 

3 



Step 1 申請帳號_帳號開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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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慢2個工作天，如超過2個工作天請來電 
02-2331-0259 



Step 1 申請帳號_維護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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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姓名變更需來函更新 
要輸入舊密碼才可更新資料 
 Email更換後必須再進行Email驗證 
可更新電話、手機、Email、密碼 
帳號停用後呈封存狀態，需重新驗
證才可使用 

2 

3 

1 

4 

5 



Step 2 查核 

◎ 查核 
2.1 工程基本資料查核 

2.2 工程月報表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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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1 基本資料查核 

•先綁定後查核 

•您需要 

•工程流向編號 

•取得來源 

• 餘土處理計劃書中所附
工程基本資料表 

47 



Step 2.1 基本資料查核 

• 點選公共工程 
>查核公共工程
基本資料 

• 在綁定工程處
輸入綁定序號
與流向編號 

• 點選查詢 

• 下方出現該筆
案件，點選 

• 完成綁定 

• 但是查核還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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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1 基本資料查核 

• 點選         ，進入查

核頁面 

• 瀏覽基本資料，並比

對廠商所附餘土處理

計畫書 

• 確認無誤後點選 

• 查核完成 

• 基本表查核後，廠商

才可以申報月報表 

• 有月報資料，出土收

土雙向勾稽才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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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1 基本資料查核_可再利用物料 

•甚麼是可再利用物料 

50 

第十三條 工程主辦機關得於規劃設計階段辦理地質鑽探調
查工作。對基地開挖可立 即利用之資源，應估算其處理成
本及價值，列入工程項目，於工程契約中， 以實際發生數
量核計為原則。 工程施工中如遇地質變化與原鑽探資料差
距過大時，工程主辦機關得依變更 設計方式辦理。  

第十四條 公共工程剩餘資源屬可再利用物料，工程主辦機
關得估算其處理成本及價值 ，列入競標之工程項目，並明
定於施工預算內及納入工程契約。 前項可再利用物料之處
理，不受本辦法規定之限制。但工程主辦機關應於發包後上
網記載土質種類及數量。 



可再利用物料的種類、去處與費用 

◎法律並無明定可作為可再利用物料之土質種類 
◎誰可以購買可再利用物料? 
◎一般由主辦機關估算其價格納入預算書，並無規定
誰可以購買 
◎收容處理場所可否購買?營署綜字第1000042479號函：
收容處理場所可以買，但建議辦理兩階段申報查核，
但是否應辦理兩階段申報查核，權管單位仍屬地方主
管機關，地方主管機關應確認場所總量管制無虞 

◎應該賣多少? 
◎營建署並無規定，其他縣市亦僅有訂定公有土資場
收受費用，故請逕洽工程會(營署綜字第098000267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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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利用物料注意事項 

◎土質是否可作為可再利用物料 

◎土方去處是否適宜(由土質、去處處理能
力等綜整判斷) 

◎可再利用物料流向應落實，定期抽查清
運車輛與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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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利用物料申報相關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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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利用物料 一般餘土 



Step 2.1 基本資料查核_可再利用物料申報 

54 

可再利用物料申報不受方案限制，但仍須
上網申報土質、數量： 
如為公共工程/公有建築工程會有可再利
用物料欄位，若須申報可再利用物料者，
則填列相關欄位；反之則略過 

點選查核 
狀態更新為已查核，後續廠商可逐月申
報月報表 

1 

2 

3 



Step 2.1 基本資料查核_退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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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兩階段申報>基本資料表退件通知 
輸入工程流向編號或全部查詢 

1 

2 



Step 2.2 月報查核_時間點 

•依據法令：營建剩餘土石
方處理方案與各縣市自治
條例 

•查核時間點：每月5日前 
•查核所需文件：運送憑證
(四聯單)、AB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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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2 月報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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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月報表查核路徑有兩種選擇， 
兩階段申報>公共工程>查核公共
工程月報表； 
兩階段申報>查核未辦理查核月
報表 
系統自動列出所屬單位未查核
之各工程月報表 

點選編輯進入單筆月報表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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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2 月報查核_查詢未辦理查核月報表 

58 

輸入欲查詢的時間區間 
下方列出尚未辦理查核之月報表 
同樣機關代碼的案件均會列出 

1 

2 
3 



Step 3 雙向勾稽 

◎勾稽 
• 出土/收土雙向勾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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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收土雙向勾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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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估驗計價憑據 



收容處理場所後端去化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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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承造人

申報基本資料表

工程主辦管機關

查核基本資料表

工程主辦管機關

查核月報表

承包商/承造人

申報月報表

收容處理場所

申報基本資料表

收容處理場所主管機關

查核基本資料表

收容處理場所

申報進場月報表

收容處理場所主管機關

查核進場月報表

工程出土端雙向勾稽

收容處理場所

申報出場月報表

工程出土端 收容處理場所端 再利用端

工程端至收容處理場所端 收容處理場所端至再利用端

收容處理場所

申報場所營運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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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承造人

申報基本資料表

工程主辦管機關

查核基本資料表

工程主辦管機關

查核月報表

承包商/承造人

申報月報表

收容處理場所

申報基本資料表

收容處理場所主管機關

查核基本資料表

收容處理場所

申報進場月報表

收容處理場所主管機關

查核進場月報表

工程出土端雙向勾稽

收容處理場所

申報非產品出場

月報表

工程出土端 收容處理場所端 再利用端

再利用端

申報基本資料表

再利用端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查核基本資料表

再利用端案件解列

工程端至收容處理場所端 收容處理場所端至再利用端

經地方政府主
管機關認定為
產品者

收容處理場所
申報產品出場

月報表

YES

NO

收容處理場所後端去化管理機制 



收容處理場所後端去化管理機制 

土方運離工地 
運至收容處理
場所 

加工處理後出
場 

無法處理者 ? 

公共工程 土方交換 

加工處理後為
產品者出場 

無法處理者 

大型需土區、
填埋型場所、
調節中心 

民間工程 
可再利用物料

/逕為交易 

運至收容處理
場所 

再利用 

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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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處理場所後端去化管理機制 
• 目前大型需土工程 

• 北部地區 
• 台北商港，6112萬方 
• 桃園航空城計畫，約5200萬方 
• 桃園捷運A10站區區段徵收工程，16.4萬方 
• 國道3號銜接台66線增設系統交流道工程，15萬方 
• 臺北捷運萬大-中和-樹林線(第一期工程）CQ870區段標工程，15萬方 

• 中部地區 
• 雲林離島式基礎工業區，110583萬方(未核定) 
• 彰濱工業區，7175萬方 
• 雲林縣斗南鎮小東市地重劃工程，14萬方 
• 雲林縣麥寮鄉橋頭段2612-4地號占用魚塭收回填土工程，8.9萬方 

• 南部地區 
• 嘉義縣貨物轉運中心區市地重劃案，65萬方 
• 高雄市和發產業園區開發工程，51.9萬方 
• 高雄市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計畫，15萬方 
• 嘉義市區鐵路高架化計畫，15萬方  
• 嘉義縣水產精品加值產業園區，8.4萬方 
• 高雄機場跑道整建工程，7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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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處理場所後端去化管理機制 

•目前大型需土工程 
• 東部地區 

• 花蓮縣國福土資場，可評估作為調節中心。 

• 外島地區 
• 金門縣烈嶼鄉龍骨山需土區 

• 金門縣中山林段(與金指部洽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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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頭減量 
• 設計上以平衡、減量進行考量 
• 設計以可循環再利用之建材為主，減少後續拆除時多餘營
建剩餘土石方 

• 現地分類 
• 現地確實分類 
• 增列B5類中的可直接再利用物料，如B5-1混凝土塊 

• 提升技術與轉型 
• 既有場所處理進場土石方之技術提升，以零廢棄為目標 

• 後端去化場所 
• 盤點大型需土工程、調節中心，作為場所後端去化主要場
所，減少棄置可能性。 
 

66 

收容處理場所後端去化管理機制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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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需要上網申報嗎? 

 

作業階段 
土方交換 

可再利用物料 
(標售) 

送至收容處理場所 

出土 需土 出土 需土 出土 需土 

規劃設計 
階段 

公共工程達土方交換申報門檻即需要 
出土≧3000方，需土≧5000方 

施工 
階段 

基本表 ◯ ◯ ◎ - ◯ - 

月報表 ◯ ◯ - - ◯ - 



常見問題 

◎基本表查核後才可出土 
• 基本表查核後，流向編號才生效力，該運送憑證方屬
有效，否則可依廢清法裁罰 

◎查核時間 
• 每月月底須申報月報表，每月五日需查核前月月報表 

• 查核率過低3個月會收到稽催，6個月將造冊送署發文 

• 估驗付款建議以勾稽結果為依據 

◎帳號申請：傳真回函表需簽名+蓋章 
• 主辦(管)機關：申請人+直屬長官 

• 營造廠商、收容處理場所業者：申請人+公司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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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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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工程案件 

 舊資料先至認領流編處看看 

 新資料確認是否已經綁定 

◎廠商(營造廠、收容處理場所)無法申報月報 

 基本資料表是否查核 

◎點選按鍵沒反應、亂碼 

 瀏覽器環境，建議更換為Google Chrome 



承包廠商應該做甚麼 

1. 規劃設計階段提醒申報土方交換資料 

2. 餘土處理計畫書載明土量、施工方式、去處 

3. 登載基本資料表 

4. 隨機抽查餘土去處是否確實 

5. 運送憑證車次、土量、時間自主管理 

6. 每月底前申報月報表 

7. 結案時檢送收容處理場所光碟，雙向勾稽確認，
估驗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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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主管機關應該要做甚麼 

1. 規劃設計階段確認是否必須申報土方交換資料 

2. 核定廠商提送之餘土處理計畫書 

3. 核定廠商登載資料，綁定、查核基本資料表之

流向編號 

4. 如有可再利用物料於基本資料表登載 

5. 餘土載運車輛出車檢查、抽查 

6. 運送憑證車次、土量、時間比對 

7. 每月5日前查核月報表 

8. 結案檢視收容處理場所光碟，雙向勾稽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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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目標 

soilmove.tw 

出土工程 

需土工程 

收容處理 
場所 

加工場所 

天然土石資源 

避免違法
棄置 

降低天然
資源開採 

增加土方再
利用 

強化餘土系統
管理效能 

提升土方
交換率 

逕為交易 

非妥善處理 



營建剩餘土石方資訊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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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兩階段申報問題：
02-23310259 
◎系統土方交換與再利
用物料問題： 

  02-23310279 
◎其他問題： 
  0978-258321 
 pingfuchen@hotmail.com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74 


